九十一年度「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」

嘉義市政府申請補助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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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1年度「城鄉新風貌建設計畫」分項計畫摘要表

1.編號：縣市別（二碼）─計畫執行類型（一碼）─計畫流水序號（二碼）

2.計畫名稱：嘉義市東區美麗角落推動建置計畫

3.縣市別： 嘉義市                    鄉鎮市區別：東區

4.實際執行單位：嘉義市東區區公所

6.統籌聯絡單位主管：     電話：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e-mail：

承辦人： 曾漢州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e-mail：

6.實際執行單位主管：     電話：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e-mail：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e-mail：

7.計畫內容：

（1）基地位置及規模：嘉義市東區

（2）計畫目標：推動區內社區、里、中小學校共同參與執行美麗角落工作

（3）工作項目：深入基層宣導社區總體營造理念，誘發民眾參與意願，共同推動社區美麗角落工作。 

（4）實施策略：與本市社區規劃師培訓工作同步實施，併與之接軌，促成居民自行塑造經營生活環境地區的改善。

（5）經費需求及分配：

九十一年度分配數：新台幣 1,000  千元（資本門0千元、經常門1,000 千元）

（6）執行期程：自91年11月1日起至92 年6月30 日止，計 242 日

（7）預期成果及效益：

（8）受託單位或承攬單位：（發生權責前免填）

名稱：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e-mail：

計畫主持人：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e-mail：

8.執行進度：          ％（發生權責前免填）

9.備註：



二、計畫緣起及目標

　　　　　　　市府配合內政部營建署城鄉風貌建設計畫經費，自八十八年度起迄今共辦理五十項計畫，總金額參億陸仟壹佰捌拾捌萬元，涵蓋公園綠地、道路植栽、人行鋪面、校園藝術化、社區生活環境改造等。四年來這些補助社區、里辦公處少許經費，由當地居民自發性的參與公共生活環境改造計畫，這些社區工作人員為營造更美好的社區生活環境，所用心經營、誠心努力的付出，做到了「點石成金」、「化廢墟為花園」的神奇效果，讓政府單位既敬佩又感動，也深切體認城鄉風貌－景觀風貌計畫改造的成功因素，在於是否與民眾取得共識、激發民眾的自覺自發與願意參與，政府的資源，是要用在「萬事具備，只缺東風」的臨門一腳上，才能有「因勢利導，水到渠成」的效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市政府檢討四年來的執行成效，決將定位城鄉風貌計畫為－地方的景觀由地方的民眾自己來塑造經營，同時選定「美麗角落」為本階段公、私部門共同努力的目標與課題。

本所為推動「美麗角落」工作計畫，配合市政府九十一年度城鄉風貌－「社區規劃師培訓」計畫之推展，預計以訪問或調查地方領袖、熱心人士意見、或利用各種聚會場合，或以舉辦各活動方式深入各團體、各里、社區、學校等宣導誘使市民能認同此一計畫理念，進而凝聚共識落實執行。 
三、環境概述：

　　　　　　本區公所於民國79年10月6日成立，粗略可由文化路分隔東、西兩區行政區域，本區位於本市東部，北隔牛稠溪與民雄鄉為界、東北與竹崎鄉為臨，東南與番路鄉接壤、南隔著八掌溪與中埔鄉相望。地勢除東面部分屬竹崎丘陵地帶外，其於均曩括在肥沃的嘉南平原中。本區截至９０年１０月底止人口為　　　　人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約　　　人。轄內共計55里　　鄰，而為行政聯繫方便，區分為公園、東門、南門、新南、北門等五個聯合里，暨　　　個社區發展協會。
　　　　

四、預定工作項目及實施策略：
（1） 預定工作項目

1、 蒐集、調查區內五個聯合里（以聯合里為一單位）， 基本資料，包括人口組成、鄉土歷史、環境設施、轄內社區活動與組織、居民對地區的認同感與價值感。

2、 分析轄內環境待改善地區（可執行作為美麗角落地區）與可用資源及發展方向，因地制宜擬訂轄內「美麗角落」工作的具體執行方案。

3、 出席社區、里民大會、住戶委員會等人民團體組織之活動，宣導「美麗角落」工作計畫方案。

4、 進行社區調查、家訪、拜訪地方領袖，引起民眾參與地方事務興趣，並深入尋找有意願投入之熱心參與人員及建立名冊。

5、 舉辦公（公所里長、里幹事、業務承辦人員）、私（社區發展協會、住戶委員會等人民團體）部門人員宣導觀摩活動、教育訓練。

6、 促成當地居民自行發掘地方事務課（議）題，並協助自行完成地區角落環境改善，一聯合里至少輔導成功一案例。

（二）實施策略：

1、 本計畫推動以區公所為主辦機構；擬定及執行辦理遴選作業及相關業務；區公所在前期作業中即研定本計畫工作團隊對象與資格等辦理方法，預定本年度首先以聯合里區分為一單位共五個單位。

２、公所除作為第一階段前期作業的執行單位外，在未來執行過程中，負責轄內社區、里，與市府本（九十一）年培訓出社區規劃師工作接軌。

　　３、本工作計畫係為配合市政府未來執行「新故鄉社區營造－社區風貌營造計畫」之先期作業。
五、實施時程、經費需求：

（1） 實施時程

時間

(月份)

工作項目
1
2
3
4
5
6
7
8

擬定遴選辦法及完成相關發包工作









蒐集、分析區內基本資料、情勢及期初報告









訪談工作、宣導、參與基層活動，建立居民共識









舉辦教育宣導觀摩活動









制訂轄內執行「美麗角落」工作方案









選定協助五個案例，實際執行









完成期末報告書









　　　

（2） 經費需求


經費項目
說明
金額
備註

一
地區環境調查評估、分析規劃費
資料蒐集、問卷調查費、會勘交通膳雜費等
３５萬


二
教育訓練、觀摩活動費
課程企劃、講師安排、茶水、講義、實習
２０萬


三
出席各團體組織演講、說明出席費
交通膳雜、講師安排、講義、宣傳海報等
２０萬


四
報告書製作費
書圖撰寫、印製
１５萬


五
行政作業費
辦理本計畫各項行政支出
１０萬



總計

１００萬


六、預期成果與效益：

（1） 發掘地區發展的資源、特色、優勢與機會。

（2） 勾勒社區未來發展願景，凝聚居民共識，共同為執行「美麗角落」努力，建構美麗的花園城市。
（3） 建立居民對環境、社區歸屬感，使社區總體營造工作順利推展。

（4） 激發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暨培養處理、規劃能力，建立里民自助而後人助觀念，減輕政府財政負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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